
奈曼旗科尔沁沙地歼灭战验收工作方案
为全面掌握奈曼旗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生态建设情况，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估项目建设成效，自9月10日起对我旗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生态建设成效开展验收工作。本次验收由旗委、旗政府统一领导，旗林业和草原局牵头组织，各相关苏木乡镇协同配合，共同参与验收及联络协调工作。
一、验收依据

《造林技术规程》（GB/T15776-2023）；

中共奈曼旗 奈曼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奈曼旗2024年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计划书》的通知 奈党发〔2024〕4号；其它作业设计等有关文件、材料等。
二、验收内容

验收内容为2024年奈曼旗科尔沁沙地歼灭战项目：2024年科尔沁沙地歼灭战项目全旗2024年完成沙地歼灭战17.7万亩，共涉及4个苏木乡镇，其中大沁他拉镇3万亩、八仙筒镇1万亩、白音他拉苏木6.2万亩和苇莲苏乡7.5万亩。
三、验收标准
1.小班成活率评定标准。

(1)景观带成活率达到90%以上为合格。

(2)乔灌混交林和灌木林(灌草)及人工种草成活率达到70%以上为合格，40%-70%为补植补造面积，40%以下为重造面积。
2.验收前一个月内新造林、新补植苗木不计入成活率统计
3.乔灌混交林、灌木林株行距大于4米的，不予验收；

4.项目地块现状原生乔木郁闭度达到0.15（含）以上，灌木盖度达到30%（含）以上的，不予验收，同时备注为“需剔除”，若小班中存在部分“需剔除”的情况，需重新测量面积；

5.验收外业调查卡需验收人员、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现场签字确认，验收结束后，台账需相关苏木乡镇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四、验收时间和人员

（一）检查验收时间：2025年9月10日—9月30日。
（二）检查验收人员：旗林草局统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检查验收工作，各有关苏木乡镇场指定分管副职和林草专业人员参与本辖区项目检查验收工作。

五、验收方法

（一）检查验收方式。以小班为单位，采取逐乡镇、逐村、逐地块进行全面验收，禁止采取抽检的方法。

（二）造林种草面积。采用GPS现地实测或平板电脑矢量数据复核，查验小班形状及坐标与作业设计是否相符，如有不符，则该小班不予验收。现地实测面积与上报面积（设计面积）误差在5%之内者，承认上报面积，超过误差范围时，以核实面积为准，计算结果中的面积核实率最高为100%，林草小班面积均以水平面积计算，以亩为单位，最多可保留两位小数。
（三）造林种草成活率。采用样地（样带或样方）对造林种草成活率进行调查，根据调查样地内造林总株数及成活株数计算小班（地块）造林成活率。采用样带时，样带宽度为10米-20米，沿垂直等高线方向随机布设在所调查的小班内；采用样方时，样方面积为200平方米，根据小班地块形状及地形地势，选择有代表性地段随机抽样，每个取样位置GPS点要进行记录，成活率的百分数取整数。

样地调查面积比例为：小班面积在10亩以下全查；小班面积在100亩以下时，调查面积不少于小班面积的5%；小班面积在100亩—450亩时，调查面积不少于小班面积的3%，且不低于4.5亩；小班面积为450亩以上时，调查面积不少于小班面积的2%，且不低于9亩。
六、相关要求

（一）加强责任落实。各地要高度重视此次验收工作，周密部署。抽调责任心强、专业性强、业务素质高的骨干力量。各验收组要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严格按照验收要求及技术规范，全面地核实验收。

（二）精心组织实施。各验收组当场填写《造林种草小班检查验收表》，对样地及整个小班进行拍照和录像，影像中须包含明显的永久参照物。及时整理汇总小班台账及影像资料，验收组成员要保管好调查数据和有关材料，不在微信群、互联网上传递涉密信息。台账须经验收组成员、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等相关人员共同签字并盖章，缺少责任人签字的台账不予接收。验收工作结束后，按规定时限将调查数据和相关材料提交至旗林草局生产股（草原站）备案。

（三）强化监督检查。为确保验收结果客观公正，真实准确，旗委、旗政府督查室将对各验收组的工作情况和纪律情况进行督查。验收组要严肃工作纪律，按照验收办法、细则及设计等进行实测并对各个工程定性定量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严禁弄虚作假;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各项廉洁纪律，听从指挥、服从分配、不谋私利。工作期间，确保人身、车辆安全，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